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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南京工业大学、常州大学、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京市

应急管理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院、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苏省天燃气建

设工程协会、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城市安全技术

研究院、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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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风险源分类分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安全风险源的分类和分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30000.18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18部分:急性毒性

GB/T 42768 公共安全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AQ 4131 烟花爆竹重大危险源辨识

JTG F9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JTG H1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

JT/T 1453 港口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

XF/T 1369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安全风险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城市运行破坏、

生态环境危害和社会影响的严重性的组合。

注：本文件中简称“风险”。

[来源: GB/T 33000-2016，定义3.8，有修改]

3.2

风险源 hazard

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的内在要素，本文件中风险源主要包括工业风险源、人员密集场所风险源、

公共设施风险源和其他风险源等。

3.3

化工企业 chemic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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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原料和产品均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一

般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含加油站，无储存设施的企业除外）。

4 分类

4.1 分类原则

城市安全风险源分类应符合GB/T 7027的规定，遵循科学性、系统性、适用性、兼容性、动态性等

原则。

4.2 分类方法

采用线分类法将城市安全风险源分为大类、亚类两个层次。根据城市安全风险源的性质、特征和固

有风险，城市安全风险源分为5大类：工业类、人员密集场所类、公共设施类、自然灾害类和其他类。

4.3 工业类风险源

工业类风险源包括化工企业、烟花爆竹企业、冶金企业、有色企业、建材工程、机械企业、轻工企

业、纺织企业、烟草企业、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燃气场站、船舶制造企业、建筑施工等亚类。

4.4 人员密集场所类风险源

人员密集场所类风险源包括商场、市场、体育场馆、旅游场所、学校、宗教活动场所、医院、养老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站、公共娱乐场所等亚类。

4.5 公共设施类风险源

公共设施类风险源包括城市桥梁、城市隧道、防洪工程、长途客运线路、公路客运站、港口码头、

供电管网、供排水管网、燃气管网、供热管网等亚类。

4.6 自然灾害类风险源

自然灾害类风险源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森林火灾等亚类。

4.7 其他类风险源

其他类风险源包括居民住宅和行政办公场所等亚类。

5 分级

5.1 分级规则

5.1.1 风险源根据风险从高到低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分别表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

风险和低风险。

5.1.2 同一企业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其风险源级别。

5.1.3 工业类风险源存在下列情形的，等级提高一级：

——一年内受到 2 次及以上安全生产重大行政处罚的；

——重大事故隐患没有按期整改销号的；

——同类型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或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事故，本企业仍存在类似隐患问题的；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被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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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规定如实报告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

——采取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较大以上安全风险报告明显不符的。

5.1.4 工业类风险源发生人员死亡(含劳务派遣及其他形式外委用工)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直接判

定为重大风险。

5.2 工业类风险源

5.2.1 化工企业

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的严重性，综合评定化工企业风险源的等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取值见表1，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取值见表2，分级标准见表3。

表 1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L）

序

号
项目

取值标准
Ln L

1 2 3 4

1

生产装置

火灾危险

性类别

丙类（不含丙类）以下 丙类 乙类 甲类 L1

2

储罐区或

储存场所

火灾危险

性类别

丙类（不含丙类）以下 丙类 乙类 甲类 L2

3

化学品急

性毒性危

害类别
a

类别 4、类别 5 类别 3 类别 2 类别 1 L3

4

危险工艺

和重点监

管危险化

学品

（1）不涉及重点监管

危险化学品且不涉及

危险工艺。

（2）精细化工反应工

艺安全风险已经安全

评估。

（3）国内首次采用的

化工工艺已经安全可

靠性论证。

（4）除上述外的其他

工艺。

涉及重点监管

危险化学品但

不涉及危险工

艺。

不涉及重点监

管危险化学品

但涉及危险工

艺。

（1）涉及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且涉及危险

工艺。

（2）精细化工反应工

艺安全风险未经安全

评估。

（3）国内首次采用的

化工工艺未经安全可

靠性论证。

L4

5
反应压力

(p)
p≤0.1MPa

0.1MPa ＜ p ＜

1.6MPa

1.6MPa ≤ p ＜

10.0MPa
p≥10.0Mpa L5

6
反应温度

（t）
t≤20℃

20 ℃ ＜ t ＜

150℃

150 ℃ ≤ t ＜

450℃
t≥450℃ L6

7 动火作业
丙类（不含丙类）以下

区域有动火作业。

丙类区域有动

火作业。

乙类区域有动

火作业。

甲类区域有动火作

业。
L7

8
自动化控

制系统、
完好率和投用率 100%。

完好率或投用

率低于 100%。

部分无自动化

控制系统或安

全部无自动化控制系

统或安全仪表控制系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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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仪表

控制系统

全仪表控制系

统。

统。

9
隐患排查

治理

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所有隐患全部整改

完成，形成闭环。

存在未整改的

一般隐患。

存在限期内未

整改的重大隐

患。

重大隐患未落实“五

定”要求。
L9

10

安全管理

制度与操

作规程

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

度和操作规程。

安全管理制度

或操作规程不

完善或有缺项。

安全管理制度

或操作规程未

及时修订。

未履行工艺、设备、

管理等变更手续。
L10

注1：每个项目有多个取值时，Ln（n=1，2，3……10）取最大值。无此项目时，Ln不取值。

注2：按照实际取值项目数计算L值，L =（L1+L2+……+Ln）/n。L级差为1，当L大于1且小于等于2时，L取2，以此类

推。

a
参照GB 30000.18和《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2022年修改）》判定。

表 2 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

序号 项目
取值标准

Sn S
1 2 3 4

1

企业内部不满足现

行规范有关防火间

距规定的装置、设

施内的现场人数

0-2 人 3-9 人 10-29 人 30人及以上 S1

2

一座厂房、仓库或

一个生产装置、罐

区内的现场人数

0-2 人 3-9 人 10-29 人 30人及以上 S2

3

同一企业或相邻企

业满足防火间距规

定的相邻装置、设

施内的现场人数

0-2 人 3-9 人 10-29 人 30人及以上 S3

4 重大危险源 非重大危险源 三、四级 二级 一级 S4

5
企业边界外 500 米

范围内

无或有 1 个低

密度人员场所

有居住类高密

度场所或公众

聚集类高密度

场所

有 1 个高敏感

场所、重要目标

或特殊高密度

场所

有 2 个及以上

高敏感场所、重

要目标或特殊

高密度场所

S5

注1：一座厂房、仓库或一个生产装置、罐区内的人数，是指在一座厂房、仓库或1个生产装置、罐区内从事操作、

巡检的最多人数合计。有多个生产装置的厂房按一座厂房统计人数。多个防火分区的仓库，按防火分区中最

多人数统计。

注2：同一企业或相邻企业满足防火间距规定的相邻装置、设施内的现场人数，是指同一企业或相邻两个企业满足

防火间距规定的相邻装置、设施内现场作业、巡检最多人数的合计。

注3：低密度人员场所（人数<30人）：单个或少量暴露人员。

注4：居住类高密度场所（30人≤人数＜100人）：居民区、宾馆、度假村等。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30人≤人数

＜100人）：办公场所、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注5：高敏感场所：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监狱等。重要目标：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

特殊高密度场所（人数≥100人）：大型体育场、交通枢纽、露天市场、居住区、宾馆、度假村、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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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注6：每个项目有多个取值时，Sn（n=1，2，3……5）取最大值。无此项目时，Sn不取值。

注7：S取大值，即S=MAX（S1，S2……S5）。

表 3 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矩阵
事故后果的严重性（S）

1 2 3 4

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

（L）

1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2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3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4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5.2.2 烟花爆竹企业

根据AQ 4131计算重大危险源辨识指标S，烟花爆竹企业风险源分级标准见表4。

表 4 烟花爆竹企业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源级别 分级依据

重大风险 S≥1

较大风险 0.05≤S＜1

一般风险 0.01≤S＜0.05

低风险 S＜0.01

5.2.3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企业

5.2.3.1 根据劳动密集型、涉喷涂作业、涉有限空间作业、危险化学品使用、金属冶炼、中频炉使用、

粉尘涉爆、锂电池生产等类别进行风险源分级判定，详见表 5。

5.2.3.2 规模以上企业定级不低于一般风险。

表 5 冶金、有色、建材等企业风险源分级标准

级别 劳动密集型
涉喷涂作

业

涉有限空间

作业

危险化学品使

用

金属冶炼

中频炉

使用
粉尘涉爆 锂电池生产

冶金

铝加工

(深井铸

造）

重大风

险

易燃可燃物储存

场所上方有 30 人

以上的生产车

间、办公场所等

的企业；单个防

火分区或单个厂

房作业人员 100

人以上的企业

喷涂作业

区域总人

数 10人以

上的企业

存在 18 种重点

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的或者使

用危险化学品

且危险单元内

的物质数量构

成重大危险源

的企业

有炼钢

炼铁工

艺的企

业

使用固定

式铸造炉

或钢丝绳

卷扬系统

的企业

熔炼和

铸造车

间单班

作业 30

人以上

的企业

单班作业 10

人以上铝镁

金属粉尘企

业和单班作

业 30 人以上

的其他粉尘

企业

有涂布、化

成、注液工艺

的锂电池生

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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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风

险

易燃可燃物储存

场所上方有

10-29 人的生产

车间、办公场所

等的企业；单个

防火分区或单个

厂房作业人员

20-99 人的企业

喷涂作业

区域总人

数 3-9 人

的企业

造纸、酱腌

菜、印染、

电镀、皮革、

毛皮鞣制、

羽毛（绒）

加工等重点

有限空间企

业

使用危险化学

品未构成重大

危险源但危险

单元内的物质

数量计算值大

于等于 0.05 的

企业

使用煤

气、天

然气的

钢压延

加工企

业

使用倾动

炉和液压

提升系统

的企业

熔炼和

铸造车

间单班

作业

10-29 人

的企业

其他金属粉

尘企业、单班

作业他粉尘

企业

其他锂电池

生产企业

一般风

险

易燃可燃物储存

场所上方有 10 人

以下的生产车

间、办公场所等

的企业；单个防

火分区或单个厂

房作业人员

10-19 人的企业

其他涉及

喷涂作业

的企业

其他有附属

污水处理系

统涉及有限

空间作业的

企业

使用危险化学

品危险单元内

的物质数量计

算值大于等于

0.01 小于 0.05

的企业

熔炼和

铸造车

间单班

作业9人

以下的

企业

其他粉尘涉

爆企业

低风险 其他企业

注1：劳动密集型企业指从事食品、家具、木制品、橡胶、塑料、纺织、服装、服饰、鞋帽、皮草、玩具、手工艺品

等加工制造的企业。

注2：同一企业涉及多个类别的，按照风险级别最高的类别确定其风险源级别。

5.2.4 煤矿

煤矿风险源分级和安全保障程度相对应，不低于一般风险，详见表6。

表 6 煤矿风险源分级标准

煤矿风险源等级 煤矿安全保障程度

重大风险 C类、D类

较大风险 B类

一般风险 A类

注1：煤矿安全保障程度评估按照《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展。

5.2.5 非煤矿山

从固有风险、安全设备设施、安全生产管理、从业人员素质和正向激励等5个方面综合评估非煤矿

山风险源等级，详见《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办法》。

5.2.6 燃气场站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中的危险指数法开

展风险源分级，详见表7。

表 7 燃气场站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源级别 危险指数

重大风险 F≥1000



DB 32/T ××××—××××

7

较大风险 100≤F＜1000

一般风险 10≤F＜100

低风险 F＜10

注1：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5.2.7 船舶建造企业

船舶建造企业的风险源评分标准见表8，分级标准见表9。

表 8 船舶建造企业风险源评分标准

项目 指标划分标准

员工总数 A1

员工总数在 1000 人以上：取值 15 分。

员工总数在 500 至 999 人：取值 10分。

员工总数在 300 至 499 人：取值 7分。

员工总数在 100 至 299 人：取值 5分。

员工总数在 100 人下：取值 3分

企业规模 A2

规上企业：取值 15分。

规下企业：取值 5分。

企业是否构成重大危险源 A3

构成重大危险源：取值 20分。

不涉及：取值 5分。

生产工艺 A4

具有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工艺，取值 20分。

其他生产工艺：取值 10分。

煤气等易燃易爆气体 A5

具有工业煤气：取值 15分。

不涉及：取值 3分。

作业 A6

存在吊装、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的，取值 15分。

其他作业：取值 3分。

注1：A=A1+A2+A3+A4+A5++A6。

表 9 船舶建造企业风险源分级标准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A≥52 42≤A＜52 30≤A＜42 A＜30

5.2.8 建筑施工

5.2.8.1 建筑施工风险源单元划分宜按照施工项目进行划分。

5.2.8.2 建筑施工风险源类别：

——房屋建筑项目；

——市政工程项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公路工程项目；

——水运工程项目；

——水利工程项目；

——水电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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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程项目。

5.2.8.3 分析项目危险性和事故后果的严重性，综合评定建筑施工风险源的等级，项目危险性分级见

表 10，单项工程事故后果影响性取值见表 11，项目风险损失等级划分见表 12，建筑施工风险源分级标

准见表 13。

表 10 建筑施工项目危险性分级标准

序号 危险性等级 等级划分

1 Ⅰ 项目中涉及 5个以上超危大工程或 10 个以上危大工程

2 Ⅱ 项目中涉及 3个以上，5 个以下超危大工程或 5 个以上 10 个以下危大工程

3 Ⅲ 项目中涉及 1个以上，3个以下超危大工程或 1个以上 5个以下危大工程

4 Ⅳ 项目中不涉及超危大工程和危大工程

注1：表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注2：超危大工程和危大工程的判定参照JTG F90、《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2019版）》《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和《江苏省公路水运施工安全监理指

南》。

表 11 单项工程事故后果影响性分级标准

项目 权重 评分依据 取值(C) 备注

人员伤亡 W1=0.5

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重伤 75～100

人员伤亡包括工程建设

人员和第三方人员伤亡

导致 10～30人死亡或 50～100 人重伤 50～75

导致 3～10 人死亡或 10～50人重伤 25～40

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重伤 0～25

经济损失 W2=0.3

导致10000万元以上或相当于原工程造价100%以上的经

济损失
75～100

经济损失包括工程建设

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第

三方经济损失

导致5000万元～10000万元或相当于原工程造价 50%～

100%的经济损失
50～75

导致 1000 万元～5000 万元或相当于原工程造价 20%～

50%的经济损失
25～40

导致1000万元以下或相当于原工程造价20%以下的经济

损失
0～25

社会影响 W3=0.2

恶劣的,或需转移安置 1000 人以上 75～100
社会影响包括风险事件

发生导致的负面舆论压

力和对正常的经济活动

产生的影响

严重的,或需转移安置 500 人～1000 人 50～75

较严重的,或需转移安置 100 人～500 人 25～40

需考虑的或需转移安置 100 人以下 0～25

注1：Wi值取单项工程发生事故的最不利结果。

表 12 风险损失等级划分

风险损失

等级一

风险损失

等级二

风险损失

等级三

风险损失

等级四

C≥10 75≥C＜100 50≥C＜75 C＜50

注1：C= �=1
3 ����� ，C——风险损失分值，Wi——风险损失评价指标权重，Ci——风险损失评价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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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建筑施工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矩阵
风险损失

等级四 等级三 等级二 等级一

危险性等

级

Ⅳ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Ⅲ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Ⅱ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Ⅰ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5.3 人员密集场所类风险源

5.3.1 应按照 XF/T 1369 评估判定得到人员密集场所的直接判定项（A项）和消防安全管理单元、建

筑防火单元、安全疏散设施单元、消防设施单元等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

5.3.2 人员密集场所风险源分级应根据直接判定项（A项）和各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评定，分级标

准见表 14。

表 14 人员密集场所类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源级别 分级标准

重大风险 存在 A项，或至少一个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 R＜60%

较大风险
不存在 A项，且每个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 R≥60%，且有三个（含）以上评估

单元的单元合格率 60%≤R≤85%

一般风险
不存在A项，且每个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R≥60%，且有一个或两个评估单元的

单元合格率60%≤R≤85%

低风险 不存在 A项，且每个评估单元的单元合格率 R≥85%

注1：火灾高危单位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注2：一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注3：三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直接判定为较大风险。

5.4 公共设施类风险源

5.4.1 城市桥梁

城市桥梁风险源分级应按照《江苏省城市桥梁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进行评定。

5.4.2 城市隧道

城市隧道风险源评分标准见表15，分级标准见表16。

表 15 城市隧道风险源评分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定说明

1

土建结构特征

（A）

24 分

隧道长度 4-16

短隧道取值 4分

中隧道取值 8分

长隧道取值 12 分

特长隧道取值 16 分



DB 32/T ××××—××××

10

隧道形式 8

单向交通取值 4分

双向交通取值 6分

人车混行取值 8分

2

隧道技术状况

等级（B）

24 分

S类隧道 8 依据 JTG H12，土建结构判定为 S类隧道的，取值为 8分。

B类隧道 16
依据 JTG H12，土建结构判定为 B 类隧道的，取值为 16

分。

A类隧道
24

★

依据 JTG H12，土建结构判定为 A 类隧道的，取值为 24

分。

3

接线特征

（C）

16 分

坡路隧道相连 6-8
隧道与上坡组合，其事故率较低，取值为 6；隧道与下坡

组合，事故风险增大，取值为 8分。否则不得分。

隧道相接 12

隧道相接路段在我国山区公路建设中较为常见，车辆在进

出隧道口时，易发生车辆跑偏、甩尾等严重危害安全的现

象，取值为 12 分。

连续隧道 14 两隧道间距 150m＜L≤1000m 时，为连续隧道，取值 14 分。

毗邻隧道 16 两隧道间距 L≤150m 时，为毗邻隧道，取值 16 分。

4

交通流量特征

（D）

12 分

交通流量小 3
大型货车、特大货车、集装箱车、大客车四类车辆交通组

成之和小于 1000 辆/日，取值 3分。

交通流量较大 6
大型货车、特大货车、集装箱车、大客车四类车辆交通组

成之和大于 1000 且小于 10000 辆/日，取值 6分。

交通流量大 9
大型货车、特大货车、集装箱车、大客车四类车辆交通组

成之和大于 10000 辆/日，取值 3分。

交通流量

设计指标
12 年通过量大于设计指标，取值 12 分。

5

地质条件

（E）

10 分

区域地震烈度 0-4

区域地震烈度 5度以下，取值 0分

区域地震烈度 6度，取值 2分

区域地震烈度 7度以上，取值 3分

区域地震烈度 8度以上，取值 4分

地质灾害情况 0-6

地质灾害属于低风险区，取值 0分

地质灾害属于次低风险区，取值 2分

地质灾害属于中等风险区，取值 4分

地质灾害属于此高风险区，取值 6分

6

病害情况

（F）

8分

病害严重程度 4-8
病害情况包括病害类型、存在病害的隧道清单、病害应对

情况等，酌情给分。

7

气象条件

（G）

6分

气象恶劣程度 3-6

根据年均出现台风、暴雨洪涝、夏季高温、干旱、寒潮、

低温冻害、大风、大雾、倒春寒和强对流天气等情况，酌

情给分。

表 16 城市隧道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源级别 计算分值 R

重大风险 符合★项条件或 R≥65

较大风险 55≤R≤64

一般风险 45≤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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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 R≤44

注1：R=A+B+C+D+E+F+G

5.4.3 防洪工程

水库大坝等防洪工程风险源评分标准见表17，分级标准见表18。

表 17 水库大坝风险源评分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评定说明

1

工程规模

（A）

20 分

大（1）型：取值 20 分。

大（2）型：取值 16 分。

中型：取值 12分。

小（1）型：取值 8分。

小（2）型：取值 4分。

2

库容

（B）

15 分

库容大于 10亿立方米：取值 15 分。

库容 1-10 亿立方米：取值 12 分。

库容 0.1-1 亿立方米：取值 9分。

库容 0.01-0.1 亿立方米：取值 6分。

库容 0.001-0.01 亿立方米：取值 3分。

库容小于 0.001 亿立方米：取值 1分。

3

安全类别

（C）

30 分

一类坝：取值 0分。

二类坝：取值 15分。

★三类坝及未进行安全鉴定的：取值 30分。

4

保护人群

（D）

20 分

保护人群超过 10万：取值 20 分。

保护人群 1-10 万：取值 16 分。

保护人群 1000-1 万：取值 12 分。

保护人群 100-1000：取值 8 分。

保护人群小于 100：取值 4分。

5

地震区划等级

（E）

15 分

所在地区地震区划等级应根据 GB 18306 进行取值：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5g，取值 15 分。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g，取值 10 分。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取值 5分。

表 18 水库大坝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源等级 计算分值 R

重大风险 符合★项条件或 R＞65

较大风险 46≤R≤65

一般风险 26≤R≤45

低风险 R≤25

注1：R=A+B+C+D+E

5.4.4 长途客运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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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线路风险源分级标准见表19，固有风险值R计算方法见附录 B。

表 19 长途客运线路风险源分级标准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R≥80 60≤R＜80 40≤R＜60 R＜40

5.4.5 公路客运站

公路客运站风险源评分标准见表20，分级标准见表21。

表 20 公路客运站风险源评分标准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定说明

1

站级划分

(A1)

30 分

一级车站(B1) 30 一级客运场站，取值 30分。

二级车站(C1) 20 二级客运场站，取值 20 分。

三级车站(D1) 12 三级客运场站，取值 12 分。

四级车站(E1) 8 四级客运场站，取值 8 分。

五级车站及以下(F1) 4 五级客运场站，取值 4分。

2

客运班线数

量(A2)

20 分

设置 100 条班线以上 20 设置 100 条班线以上，取值 20 分。

设置 50-100 条班线 12 设置 50-100 条班线，取值 12 分。

设置 50条班线以下 6 设置 50 条班线以下，取值 6分。

3

运输车辆数

量(A3)

20 分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650 辆以上 20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650 辆以上，取值 20 分。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450-650 辆 16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450-650 辆，取值 16 分。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250-450 辆 12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250-450 辆，取值 12 分。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50-250 辆 8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50-250 辆，取值 8分。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50辆以下 4 投入运营车辆数量 50 辆以下，取值 4分。

4

日最多发客

量人次(A4)

15 分

日发客量在 10000 人次以上的车站 15 日发客量在 10000 人次以上的车站，取值 15 分。

日发客量在 5000 至 10000 人次的车

站
12 日发客量在 5000 至 10000 人次的车站，取值 12 分。

日发客量在2000至5000人次的车站 9 日发客量在 2000 至 5000 人次的车站，取值 9分。

日发客量在 300 至 2000 人次的车站 6 日发客量在 300 至 2000 人次的车站，取值 6 分。

日发客量在 300 以下人次的车站 3 日发客量在 300 至 2000 人次的车站，取值 3 分。

5

维修车间

(A5)

5 分

站内设有维修车间 5 站内设有维修车间，取值 5分。

6

消防设施

(A6)

5 分

消防设施设置 5
消防设备设施的设置不符合现行国家规范、标准，完

好率未达到 100%，取值 5分。

7

周边环境

(A7)

5 分

危险设施、场所 3-5

周边有加油（气）站、化工厂、高压线、锅炉房、或

客运场站内有商业配套设施等，存在一种取值 3 分，

每增加 1中，分值增加 1分。否则不得分。

表 21 公路客运站风险源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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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级别 计算分值 R

重大风险 R≥70

较大风险 50≤R≤69

一般风险 31≤R≤49

低风险 R≤30

注1：R=A1+A2+A3+A4+A5+A6+A7

5.4.6 港口客运码头

客运码头风险源评分标准见表22，分级标准见表23。

表 22 客运码头企业风险源评分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分值 评定说明

1
年旅客发送量（C1）

30分

年运送旅客＞30万人 30

10万人＜年运送旅客≤30万人 20

3万人＜年运送旅客≤10万人 15

年运送旅客≤3万人 10

2
停车场容量（C2）

20分

停车场容量＞10000 m2 20

3000m2＜停车场容量≤10000m2 15

1000m2＜停车场容量≤3000m2 10

停车场容量≤1000m2 5

3
耐火等级（C3）

20分

一级、二级 5
根据 JT/T 1453、GB 50016规定

判定。
三级 10

四级 20

4

客运码头泊位与危货

码头间距（C4）

30分

1000米以上 5

500米~1000米 10

100米~500米 20

100米以下 30

表 23 客运码头企业风险源分级标准

风险等级 计算分值 R

重大风险 R＞60

较大风险 50＜R≤60

一般风险 40＜R≤50

低风险 R≤40

注1：R=C1+C2+C3+C4

5.4.7 城市供水

城市供水风险源分级应按照《江苏省城镇供水管道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进行评定。

5.4.8 城市燃气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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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管网风险源分级应按照《江苏省城镇燃气管道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进行评定。

5.5 自然灾害类风险源

自然灾害类风险源分级应按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进行评定。

5.6 其他类风险源

居民住宅和行政办公场所等其他类风险源可参照GB/T 42768进行评定。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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